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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国庆主编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程序与文书制作》结合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全
面、系统地论述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办案程序以及相关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制作和使用。
本书以《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全面总结检察工作实践经验，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理解和
适用中的问题进行了逐条阐述，并在相关程序中附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制作方法、使用
说明和文书格式，对于理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起草背景和具体含义，熟练制作和使用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同时，本书还在有关条文后收录了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以配合正确、全面理解和准确适用
《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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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依据]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的任务]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严格依法办案原则]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案制度]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职责及相互关系]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中的领导体制]
　第七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错误的纠正]
　⋯⋯
第二章　管辖
第三章　回避
第四章　强制措施
第五章　审查逮捕
第六章　立案
第七章　侦查
第八章　审查起诉
第九章　出席法庭
第十章　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第十一章　刑事司法协助
第十二章　附则
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文书索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程序与文书制作>>

章节摘录

　　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进行业务分工，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主要体现在侦查工作归口承办，加
强对侦查工作的内部制约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检察机关改变了过去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侦查、批捕、起诉均由一个部
门办理的所谓“一竿子”办到底的传统做法，改革为在检察机关内部严格划分反贪污贿赂部门、法纪
检察部门等侦查部门与批捕部门、起诉部门的职能，使检察机关的办案程序形成了侦查工作与审查批
捕、审查起诉工作相互制约的格局。
以后又逐步实现举报工作与侦查工作的职能划分，形成多层次制约的机制，在保证法律正确实施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完善内部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解办案职权。
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在不同阶段，由不同内设机构承办，互相制约
。
即举报中心负责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举报线索的受理、管理工作；
反贪污贿赂部门、法纪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审查逮捕部门负责贪污贿
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审查决定逮捕工作；审查起诉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申诉复查工作。
侦查权与审查决定权分离。
凡侦查工作中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程序性处理决定的，都要由侦查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进行审查。
　　2.举报中心统一受理、管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案件线索。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案件线索的受理、管理、审查工作相分离，侦查
部门不直接面向社会受理案件。
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统一受理单位和个人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行为的举报，凡检察机关其他部门包
括侦查部门收到举报线索一律送举报中心管理。
对举报线索，举报中心派专人审查后，对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要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对属于其
他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要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对属于本院管辖的，要提交举报线索审查协调
小组研究，审查协调小组根据举报线索的性质决定移送不同的侦查部门进行立案前的审查，并报检察
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侦查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将是否立案的情况回复举报中心，逾期未回复的，举报中心要进行催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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